
 

 - 1 -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汽院教评发〔2022〕3号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22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

测国家数据采集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

革总体方案》和中国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

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20〕1号）

有关要求，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部署，进一步改进

本科教育质量督导评估，根据《关于做好“高等教育质量监

测国家数据平台”2022 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

督办函〔2022〕29 号），现决定开展学校 2022 年监测数据填

报工作，有关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意义 

1.国家数据平台是国家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基于国家数据平台开展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常态监

测，是构建新型督导体系的重要内容，是推动本科人才培养

质量全面提升的重要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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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数据平台将应用于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

评估、本科专业认证及专业建设等工作。教育部评估中心将

依托国家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，研究开展本科教育

教学质量监测，编制各地各校质量监测报告，服务政府宏观

管理与决策、服务高校改进内部管理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1.实事求是，数据准确 

数据项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和质量保障的导向

和要求，反映教学工作的时代特点和要求。各部门要认真学

习相关文件和材料，加强数据采集的过程管理和责任管理，

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严格审核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与

连续性。通过填报，全面了解学校本科教学运行情况，发现

问题、加强建设。 

2.高度重视，高效合作 

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采集工作，本着对学校负责的原

则，切实做好数据填报工作，相互之间做好协调和配合。各

责任部门和协助部门要安排专门工作人员进行采集，各协助

部门一定要做好原始数据的采集，按照责任部门的规定和要

求按时完成采集任务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1.成立“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

采集工作领导小组”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主要负责审定学

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，审核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

分析报告。领导小组成员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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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程红兵、张文学 

副组长：李  涛、林雪荣、张友兵、张红霞、高  刃、

陈海峰、王  镇、王文山 

成  员： 

职能部门：王文山、王  镇、计毅波、陶  伟、黄进涛、

李  建、刘红胜、胡明茂、王保华、孙  峰、

苏子波、陶卫亮、李新伟、毕丽芳、缪  勇 

教学单位：王生怀、陈宇峰、张元好、冯  樱、钱  洁、 

黄永昌、朱战炜、黄海铭、余  超、杨亚会、 

杨先艺 

2.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
估中心，主要负责数据采集工作的具体部署与推进。 

办公室主任：李建 

办公室副主任：周明智  

办公室成员：陈  安、潘佳欣 

办公室工作职责：综合协调全面工作，负责数据采集工

作的整体部署及人员调度，督促数据采集工作的落实；制定

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；组织各种会议，组织采集填报人员业

务、技术培训；负责数据库系统的权限和账号分配；处理数

据库相关技术问题；解答采集填报过程中的问题；负责数据

的审核；负责各类文档（电子、纸质）的整理和归档；形成

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，负责报表的整理和印制

等。 

四、工作责任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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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负责组织完成表格的数据填报，协助部门向责

任部门提供相关支撑数据。数据填报采取三级责任制，各部

门数据填报人员对数据进行整理、收集与填报；部门领导对

填报数据进行审核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；分管校领导全面

审定填报数据。（各单位数据采集填报工作责任人及联络人

名单见附件 1） 

五、工作安排 

1.第一阶段（工作部署）2022 年 9 月 30 日—10 月 5 日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代表领导小组下发数据采集

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，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（见附件 2）确

定各责任单位数据填报人员，做好填报前准备工作。 

2.第二阶段（初填报阶段）2022 年 10 月 6 日—10 月 19

日 

填报人员根据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

报指南》，按照填报数据录入流程和系统操作流程（见附件

3），将填报数据经部门领导审核、分管校领导审批后，连同

相关支撑材料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，

并填写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状态数据采集工作质量监控表（见

附件 5）。 

3、第三阶段（数据审核阶段）2022 年 10 月 20 日—10

月 31 日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上交数据进行集中反馈，并

汇总整理、提交学校审核；同时将学校审核意见反馈给各职

能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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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第四阶段（正式上报阶段）2022 年 11 月 1 日—11

月 5 日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核对最终数据无误后，将数据

提交至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系统并上报教育部；教

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数据采集工作及数据进行总结分

析，提交学校审定。 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  

此次数据采集与上一年度相差较大，增减了部分表格和

项目，统计时间要求部分表格也有变化（具体详见附件）。

2022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共有 77 张

表格，我校涉及学校基本信息（12 张表）、学校基本条件（11

张表）、教职工信息（11 张表）、学科专业（5 张表）、人才

培养（8 张表）、学生信息（18张表）、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

（6 张表）、工科类专业情况补充表（2 张表）八大部分 73

张表格。数据涉及面广、内容细，涉及学校各个部门和二级

学院，反映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。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

保证数据准确、完整，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数据采集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国家数据采集填报工作分工及联络名单 

2.国家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

3.填报系统数据录入员操作手册 

4.填报系统数据审核员操作手册 

5.国家数据采集工作质量监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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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

2022 年 10 月 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    2022年10月5日印发 


